
110 年澎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審查表 

一、基本資料表 

學校  班級  姓 名  

學號  座號  身份證字號  

二、比序項目資料 

比序項目 

（作業說明） 

自填分數 

（導師協助） 

初核 

（學校核對） 

複核 

（審查小組） 

幹部任期 
（請學校自行核對確認，免附佐證資料） 

最高 3 分 （學務處） 最高 3 分 

獎勵紀錄 
（請附個人獎懲紀錄備查） 

大功____  大過____ 

小功____  小過____ 

嘉獎____  警告____ 

最高 10 分 

大功____  大過____ 

小功____  小過____ 

嘉獎____  警告____ 

 （學務處）

大功____  大過____ 

小功____  小過____ 

嘉獎____  警告____ 

最高 10 分 

無記過紀錄 
（請附個人獎懲紀錄備查） 

最高 5 分 （學務處） 最高 5 分 

服務學習 
（請附校內時數證明文件及校外相關佐證 

 資料備查） 最高 2 分 （學務處） 最高 2 分 

均衡學習（健體、藝文及綜合領域） 

各領域每學期均達 60 分以上 
（請學校自行核對確認，免附佐證資料） 

 
最高 3 分 （教務處） 最高 3 分 

競賽成績 
（請附獎狀影本或相關證明資料備查） 

最高 15 分 （學務處） 最高 15 分 

體適能 
（請學校自行核對確認，免附佐證資料） 

最高 8 分 （學務處） 最高 8 分 

生涯發展規劃 
（請學校自行核對確認，免附佐證資料） 

最高 2 分 （輔導室）

合計最高 4 分 

技藝班 
（請學校自行核對確認，免附佐證資料） 

最高 2 分 （輔導室）

社團 
（請學校自行核對確認，免附佐證資料） 

最高 2 分 （學務處）

註 1.比序資料作業採計至 4 月 30 日止。 

註 2.獎勵紀錄內有關幹部任期、競賽成績及志工已於其它比序項目記分，該敍獎不再採計。 

註 3.獎懲紀錄格式，各校可自行決定，各項附件請加蓋處室章，以示正本。 

註 4.比序項目採計之規定與相關說明，請參考澎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。 
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導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
